
询比采购通知

项目名称：常州市新北区魏村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建筑消防设施维护保养服务业项目
项目类别：服务 货物 工程
项目预算：2万元
采 购 人：常州市新北区魏村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日期：2025年11月24日



表1
项 目 概 述
	项目简介
	本项目旨在为常州市新北区魏村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提供专业的建筑消防设施维护保养服务，确保中心内所有消防设施始终处于良好运行状态，保障医疗工作的正常开展及患者、医护人员的生命财产安全。

	服务要求
	1.服务范围：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消防供水设施、消火栓（消防炮）灭火系统、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火灾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标志、应急广播系统、消防专用电话、防火分隔设施、灭火器（不含充装）
2.服务要求：
(1) 具备消防设施维护保养的相应资质、资格，依照法律法规、技术标准和执业准则，开展建筑消防设施维护保养，对维护保养质量负责（清包工）。
(2) [bookmark: _GoBack]根据维护保养对象的具体情况，拟定具体的维护保养方案，明确项目负责人，至少指定2名执业人员负责实施。
(3) 执业人员维护保养时应当认真如实填写维护保养记录。
(4) 按照《建筑消防设施的维护管理》（GB25201）等消防技术标准规定的内容、程序、周期等要求，对约定范围内的建筑消防设施开展检查、维护、保养、测试等。
(5) 每年对承担维护保养的建筑消防设施至少进行1次全面检查测试。年度检查测试报告应当按规定送达甲方。
(6) 在巡查、巡检中发现建筑消防设施存在问题、故障，或接到甲方通知要求维护的，能够当场修复的应当立即修复解决；没有条件立即修复解决的，应当在24小时内组织维护，尽快排除故障。
(7) 对故障零部件提供临时备件，保障消防设施能够在紧急状态下发挥作用；对故障零部件确需更换的，向甲方提出建议，并出示更换部件报废证明。
(8) 消防设施发生重大故障或遇上级消防部门检查时甲方通知乙方后，乙方人员须在2小时内到达现场。
(9) 对甲方值班或者管理人员进行专业技术指导。

	履行期限
	自合同签订之日起一年。

	付款方式
	协议结束后一周内支付当年的维保费用。

	询比要求
	1.响应要求：请收到询比采购通知的供应商，按照本通知中表2和表3文件制作响应文件，装订成册（1份）并密封，密封口须加盖供应商公章、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签字或盖章，封皮上写明采购项目名称、供应商名称。于2025年11月27日17：00前，送（寄）达常州市新北区魏村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联系方式：樊女士—13961255926；
2.成交方式：根据各供应商提供的报价及证明材料等文件，在质量服务相等的情况下，报价最低的供应商为成交供应商。若报价相同的，提供增值服务多的供应商为成交供应商。




表2
报价一览表（回执）
项目名称：
报价单位：            
报价单位联系方式：
	分项名称
	分项服务内容
	含税单价（万元）

	1. XXXXX
	
	

	2.
	
	

	3.
	
	

	……
	
	

	合计
	


其他说明：本项目报价为固定总价报价，包括相应服务的提供、人员（包括工资和补贴）、办公场所及设施、保险、劳保、管理、各种税费、利润、税金、政策性文件规定及合同包含的所有风险、责任等各项应有费用，以及为完成该项目所涉及到的一切相关费用。一旦成交，采购人不再支付其他任何费用。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签字：




表3
报价单位资质及证明材料（回执）

1. 营业执照及相应资质证明材料；
2.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
3. 提供同类合同业绩的证明材料（如有）；
4. 服务团队和人员工作能力和经验的相关材料；
5. 履约能力和综合实力的其他证明材料。


注：所提供的资质文件和证明材料须加盖报价单位公章，未加盖公章的为无效报价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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